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
 

教  務  會  

 

二 ○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 
 

 

二 ○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度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舉 行 。 該

會 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核 准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取 消 下

列 課 程 ：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辦 公 室 及 行 政 支 援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與 北 京 語 言 大 學 聯 合 開 設 的 課
程 與 教 學 論 （ 對 外 漢 語 教 學 ） 碩 士 學 位 課 程  

即 時 生 效  

 

核 准 由 二 ○ 二 六 年 十 月 起 開 設 職 場 心 理 學 及 精 神 健 康 證 書 課 程 。  

 

核 准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學 術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將 翻 譯 專 業 （ 筆 譯╱

口 譯 ）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的 名 稱 更 改 為 翻 譯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， 適 用 於 二 ○ 二 五 至

二 六 年 度 及 以 後 入 學 學 生 。  

 

核 准 由 醫 學 博 士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修 訂 「 醫 學 博 士 學 位 規 則 」 ， 即

時 生 效 。  

 

省 悉 質 素 保 證 局 第 三 輪 核 證 進 度 報 告 ， 以 呈 交 質 素 保 證 局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╱ 單 位 二 ○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 週 年 報 告，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及

圖 書 館 館 長 輔 以 口 頭 報 告 ：  

 

 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 

  教 務 會 教 與 學 委 員 會  

  教 務 會 本 科 新 生 入 學 委 員 會  

  教 務 會 奬 學 金 委 員 會  

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圖 書 館  

 

核 准 大 學 「 修 課 式 課 程 學 習 評 核 政 策 」 的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
認 可 教 務 會 重 組 的 修 訂 草 案 ， 提 請 校 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向 行 將 卸 下 或 已 卸 下 現 職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。  

 

 

 

 

 

二 ○ 二 六 年 三 月  


